
新聞稿 

 

(二零零七年八月三十日，香港) 

 

普遍市民對強積金缺乏認知 

譚香文促積金局加強教育引入競爭 

 

幾個月來，有關強積金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連串討論，立法會亦現正審議《2007

強制性公積金計劃(修訂)條例草案》。會計界立法會議員譚香文最近進行一項有

關強積金的問卷調查，並於今午召開記者會，公布調查結果及相關建議。 

 

譚議員認為市民對強積金的認知程度普遍不足，並指出強積金市場應引入更多競

爭，容許僱員自行選擇強積金受託人，透過市場力量推動各強積金受託人改善服

務和調低收費水平。 

 

譚議員表示，雖然強積金於二零零零年推出至今，積金局一直進行不同的公眾教

育工作，但成效令人頗為失望。以近日城中鬧得熱哄哄的強積金管理費過高問題

為例，調查竟顯示九成受訪者不清楚自己強積金組合的收費水平，情況令人擔憂。 

 

對於最近有部份強積金受託人主動提出調低保本基金的收費，譚議員表示歡迎。

但她強調，社會不應該依賴強積金受託人的自發行動，而應該透過開放市場，增

加強積金參加者的選擇，透過市場力量平衡強積金收費，此舉亦配合政府引入公

平競爭法的政策方向。 

 

譚議員建議，針對目前只有不足二十個合資格的強積金受託人，積金局應積極考

慮增加受託人以及容許作強積金投資的基金的數目，增加選擇。同時，目前由僱

主決定強積金受託人的做法，長遠應改為 由僱員自行選擇，此舉可以增加市場

的競爭性，亦可減少僱員因轉職而需要轉換強積金受託人的麻煩。 

 

對於政府建議先讓僱員選擇僱員部份強積金供款的受託人，譚議員並不反對，但

她強調這應該只是過渡性的措施，因為把強積金供款拆開，既不符合投資原則，

也可能造成混亂和行政上的麻煩，故此長遠應讓僱員自行決定所有供款的受託

人。 

 

 
附件：強積金問卷調查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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